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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前言：

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及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》（以下合稱《兩人

權公約》）的批准及其施行法的施行，是我國邁向國際人權標竿的第一步。

法務部茲編撰兩人權公約教材，以各種生活化案例解析兩人權公約之重要性。

◆《案例》 珊珊的心願：

珊珊是鄉里間有名的孝女，惟 100年 6月間，母親不幸因病過世，珊珊為想讓母親
最後一程好走，聽聞鄰居告知，只要給公所負責殯葬管理業務的公務員阿寶一點小紅

包，阿寶就可以給方便，好讓珊珊在吉時處理殯葬事宜。因此，珊珊在 100年 6月 15
日偷偷約了阿寶見面，並給予阿寶新臺幣 3萬元紅包，並說明希望阿寶好好為母親辦好
最後一件事。

珊珊致贈紅包後唯恐招致刑罰，特別向修習法律的友人詢問，友人告訴珊珊，目前

我國並無有關不違背職務行賄罪的規定，不會招致追訴處罰；嗣後媒體於 100年 6月底
大幅報導，《貪污治罪條例》已增訂「不違背職務行賄罪」，並將於 100年 7月 1日正
式生效，珊珊自認不會招致追訴處罰，遂不以為意，不料 100年 8月間珊珊仍遭他人檢
舉行賄，案經司法警察機關調查後，將珊珊以觸犯不違背職務行賄罪嫌移送檢察機關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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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。

◆爭點：

司法警察機關將《貪污治罪條例》生效前業已發生的不罰行為，移送至檢察機關，

恐導致行為人蒙受於行為時不可預見之罪與刑，是否違反《刑法》不溯及既往原則？

◆人權指標：

《公政公約》第 15條第 1項規定，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，於發生當時依內國法
及國際公約均不成罪者，不構成犯罪。刑罰不得重於犯罪當時法律所規定。犯罪後之法

律規定減刑科罪者，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。

◆國家義務：

國家刑罰權的發動，應考量法治國之安定性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，國家以刑罰或保

安處分等嚴厲手段，剝奪行為人之權益，對於行為人權益影響重大，因此國家應禁止刑

法於事後惡化行為人之法律地位，使行為人蒙受行為時不可預見之罪與刑。

 公約締約國應確保刑罰不得重於犯罪當時法律所規定，且依《公政公約》第 15條
第 1項規定，不僅在狹義上禁止溯及既往的刑法，而且還為締約國規定一般性的義務：
透過法律對所有刑事犯罪進行準確定義，以確保法律的確定性，並且禁止用類推的方

式，擴大《刑法》的適用範圍。（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6號一般性意見第 7段）

◆解析：

犯罪及刑罰必須在行為前預先規定，刑法不得對其公布、施行前的行為進行追溯適

用；刑法效力僅能及於法律生效後發生的行為，而不得追溯處罰法律生效前業已發生的

行為，其目的在於貫徹法治主義以保障人權，避免因法律溯及既往而致人民行為失所準

據。

法治國原則為《憲法》之基本原則，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、法秩序之安定及信賴保

護原則之遵守。因此，法律一旦發生變動，除法律有溯及適用之特別規定者外，原則上

係自法律公布生效日起，向將來發生效力。（司法院釋字 574號理由書參照）

《貪污治罪條例》第 11條第 2項「不違背職務行賄罪」係於 100年 7月 1日正式
增訂生效，在增訂之前，不論《刑法》或《貪污治罪條例》均無有關「不違背職務行賄

罪」之規定。珊珊之行為時點係在 100年 7月 1日之前，其無從知悉不違背職務行賄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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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於犯罪，而且行為時法無處罰之明文規定。因此，珊珊信賴當時該等行為非歸類為犯

罪行為，縱然之後規定了，亦不能以後來規定之法予以處罰，所以珊珊不應被後法所非

難。本案司法警察對珊珊發動調查，違反《公政公約》第15條第1項禁止溯及既往及《刑
法》第 1條罪刑法定主義，宜謀求改進。

◆你可以這樣做：

《刑法》之適用範圍如回溯至生效日期前已完成之行為，則人民對於先前法秩序之

信賴勢必遭到破壞，因此司法警察於調查案件時，首先應將犯罪嫌疑人觸犯法條之生效

時間及構成要件進行檢視，避免因行為人不熟悉法律無從抗辯，或司法警察調查疏忽，

導致違反禁止溯及既往規定。

就本案而言，司法警察於調查案件過程中，如發現民眾涉嫌違反「不違背職務行賄

罪」之規定，應先行確認行賄時間是否在 100年 7月 1日《貪污治罪條例》第 11條第
2項「不違背職務行賄罪」正式增訂生效之後；如因司法警察調查事實未明，導致影響
後續偵查方向，則司法警察應以負責的態度採取補救措施，另以職務報告書向檢察官詳

述事實，以保障人權。

資料來源：人權大步走 /廉政篇：法務部人權秘笈（102.12初版）


